
吉林市船营区人民法院再审案件

审判白皮书



前 言

为了充分发挥人民检察院提出检察建议对法院工作依

法进行监督功能，进一步规范司法行为，改进我院审判、执

行工作，船营法院审判监督庭结合本庭工作实际，在办案工

作十分紧张的情况下，抽出时间对我院 2019 年度检察建议

案件进行了统计分析，特作出如下分析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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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船营法院再审案件基本情况

截止 2019 年 8 月 31 日，船营区人民法院共接收船营区

人民检察院提出的检察建议 23件，其中再审检察建议 4 件，

一般检察建议 19 件。再审检察建议均为民事案件，经本院

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其中 3 件对再审检察建议不予采纳，

1 件决定进入再审。一般检察建议中，针对执行案件 15 件，

民事案件 3 件，民事再审检察建议审查案件 1 件，经本院

审查，全部予以采纳。

二、船营法院再审案件特点分析

（一）再审检察建议案件

1、原审原告王增杰与原审被告栾宝祥、栾玉霞机动车

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一案，本院于2017年3月17日作出（2016）

吉 0204 民初 2801 号民事判决书，判决驳回王增杰的诉讼请

求。王增杰不服，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于 2018 年 4 月 23

日作出（2018）吉 0204 民申 2 号民事裁定书，裁定驳回王

增杰的再审申请。后王增杰向吉林市船营区人民检察院申请

监督，吉林市船营区人民检察院于 2019 年 4 月 16 日作出吉

船检民（行）监【2019】22020400001 号再审检察建议书，

向本院提出再审检察建议。

检察院认为，本院在办理（2016）吉 0204 民初 2801 号

民事案件过程中，审判程序存在瑕疵。理由如下：《人民检

察院民事诉讼监督规则（试行）》第八十三条规定，地方各

级人民检察院发现同级人民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民事

判决、裁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向同级人民法院提出再

审检察建议：（一）有新的证据，足以推翻原判决、裁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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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原判决、裁定认定的基本事实缺乏证据证明的；（三）

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的主要证据是伪造的；（四）原判决、

裁定认定事实的主要证据未经质证的；（五）对审理案件需

要的主要证据，当事人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书面申请

人民法院调查收集，人民法院未调查收集的；（六）审判组

织的组成不合法或者依法应当回避的审判人员没有回避的；

（七）无诉讼行为能力人未经法定代理人代为诉讼或者应当

参加诉讼的当事人，因不能归责于本人或者其诉讼代理人的

事由，未参加诉讼的；（八）违反法律规定，剥夺当事人辩

论权利的；（九）未经传票传唤，缺席判决的；（十）原判决、

裁定遗漏或者超出诉讼请求的；（十一）据以作出原判决、

裁定的法律文书被撤销或者变更的。本案中，船营区人民法

院认为王增杰因交通事故受到人身损害，应该得到赔偿。但

是王增杰提供的证据不能证明所花费的医疗费用中哪些系

交通事故造成，哪些医疗费用是合理支出。而解决问题的关

键在于对这六次治疗进行鉴定。王增杰多次表示要求鉴定，

并提出书面申请。船营区人民法院亦同意王增杰鉴定，王增

杰的书面申请虽不符合申请书形式要件，但其鉴定意愿明确。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的解释》第一百二十一条第二项之规定，人民法院准许当事

人鉴定申请的，应当组织双方当事人协商确定具备相应资格

的鉴定人。当事人协商不成的，由人民法院指定。但是该院

在收到王增杰的申请后，未协助王增杰进行鉴定，获取相应

的证据。综上所述，船营区人民法院在审理（2016）吉 0204

民初 2801 号王增杰与栾宝祥、栾玉霞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

纠纷一案中，对审理案件需要的主要证据，当事人因客观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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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不能自行收集，书面申请人民法院调查收集，人民法院未

调查收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

五项、第二百零八条第二款的规定，特提出再审检察建议。

经本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本案再审检察建议理由不

成立，应不予采纳。理由如下：

检察机关以人民法院收到王增杰的鉴定申请后未协助

其进行鉴定，以获取相应的证据为由向本院提出再审检察建

议。经复查，原审时王增杰确实于 2017 年 3 月 28 日向本院

递交了书面申请，但其内容为：“此案经过了两次开庭审理，

事实不清，法官释明进行司法鉴定，特申请船营区人民法院

调取（2013）船民一初字第 35 号卷宗，作为司法鉴定的依

据，理由：35 号卷宗有通过当事人的诉辩、举证、质证，以

及当事人的陈述，法院予以采信的完整的证据链原件。申请

予（预）交鉴定费。”关于鉴定申请事项王增杰没有提出明

确的鉴定申请，而就案件事实来看，王增杰支出的医疗费用

中，具体有哪些是与本起交通事故在法律上有因果关系，所

涉医疗费用中哪一部分是治疗本起交通事故所致人身损伤

的必要的合理支出，只能是司法鉴定才能界定厘清的，但就

此司法鉴定仅能依当事人申请进行，因此在原审中王增杰未

递交载有明确鉴定申请事项的鉴定申请的情况下，只能判决

驳回其诉讼请求，故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

且在复查中，本院多次向王增杰释明鉴定事项时，王增杰均

未明确表示申请鉴定，相反其多次表示自己已经进行了两次

鉴定，其治疗的仅为交通事故所致的后遗症，已经无需再进

行鉴定了。因此，现经复查，检察建议的事实依据并不存在，

本案不具备启动再审程序的条件。故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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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四百一十九

条规定，决定对吉船检民（行）监【2019】22020400001 号

民事再审检察建议，不予采纳。

2、原审原告杜伟忠与原审被告杜俊良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本院于 2017 年 10 月 20 日作出（2017）吉 0204 民初 2154

号民事判决，杜俊良不服，于 2017 年 11 月 29 日向吉林市

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于同年 12 月 11 日撤回上诉。吉林

市中级人民法院于同年 12 月 12 日作出（2017）吉 02 民终

3542 号民事裁定，准许上诉人杜俊良撤回上诉。原判决已经

发生法律效力。杜俊良于 2018 年 5 月 22 日向吉林市中级人

民法院申请再审，吉林市中级人民法院于 2018 年 8 月 6 日

作出（2018）吉 02 民申 84 号民事裁定驳回再审申请。杜俊

良向吉林市船营区人民检察院申请监督。吉林市船营区人民

检察院于 2019 年 5 月 17 日以吉船检民（行）监【2019】

22020400002 号再审检察建议书，向本院提出再审检察建议。

船营区人民检察院认为，船营区人民法院（2017）吉 0204

民初 2154 号民事判决认定事实不清，且有新的证据，足以

推翻原判决。理由如下：一、原判决对杜俊良与杜伟忠于 2015

年 6 月 14 日签订的书面材料的性质认定不清。在原审中，

杜伟忠认为 2015 年 6 月 14 日双方签订的是对账单，杜俊良

应当以签订日期为准，对该对账单上的借款进行偿还。而杜

俊良认为该材料仅列明欠款而没有杜俊良的还款明细，仅是

其对所承担的 13 万元贷款本金和利息这个事实的确认。杜

俊良与杜伟忠对该行为存在意思表示不一致。二人对于该材

料的定性存在重大误解。这个材料只能证明二人存在借款事

实，不能据此否认杜俊良之前还款的行为，所以一审判决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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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事实认定不清的问题，应当重新审理。二、杜俊良提供新

的证据，能够证明其反诉请求，应当重新审理。根据《人民

检察院民事诉讼监督规则（试行）》第八十三条规定，地方

各级人民检察院发现同级人民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民

事判决、裁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向同级人民法院提出

再审检察建议：（一）有新的证据，足以推翻原判决、裁定

的 ； 杜 俊 良 在 向 本 院 申 请 监 督 时 ， 提 供 卡 号 为

622909583126300118 的兴业银行卡 2014 年 6月 2日至 2015

年 1 月 21 日的银行流水凭证，结合一审已出具的 2014 年 3

月至2014年5月银行流水，能够证明其于2014年3月至2015

年 1 月，通过通过卡号为 622909583126300118 的兴业银行

卡分 18 次向杜伟忠转帐人民币 285396 元的事实。若原判决

认定 2015 年 6 月 4 日签订的是对账单，114365 元欠款是通

过 13 万元贷款偿还，且双方均承认在 2014 年 2 月之前，不

存在其他债务，那么对于杜俊良的反诉请求中 2014 年 2 月

至 2015 年 1 月向杜伟忠 18 次共计 285396 元的汇款，杜伟

忠若无合法根据，应当返还。对于杜俊良的反诉请求法院应

当重新审理。三、原判决对卖房款能否冲抵杜俊良个人借款

认定不清。杜俊良主张 13 万元是杜伟忠变卖杜俊良母亲周

金花位于吉林市昌邑区上海路维北小区 2-5-2 号房屋的卖房

款，不是其个人财产，不应冲抵其个人债务，而杜伟忠亦承

认其中冲抵杜俊良个人借款的 92700 元是卖房款。现有证据

不能证明该卖房款是否为杜俊良个人财产，能否冲抵个人债

务。故一审法院对该项事实认定不清。综上，吉林市船营区

人民法院（2017）吉 0204 民初 2154 号民事判决认定事实不

清，且有新的证据，足以推翻原判决。经本院检察委员会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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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决定，特提出再审检察建议。

经本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再审检察建议的理由不

能成立。一、关于对杜俊良与杜伟忠于2015年6月14日签订

的书面材料的性质认定问题。原判决将其认定为对账单并无

不当。通过杜伟忠及杜俊良提供的银行流水明细等证据能够

证明，2015年2月之前，杜伟忠与杜俊良之间存在多笔借款

及还款情形，杜俊良作为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成年人，

其在2015年6月15日明确载明“还杜伟忠之前欠款就是壹拾

壹万肆仟贰佰陆拾伍元”内容的书面材料上签字的行为，应

当认定为系对于双方之前借款、还款总金额经对账后，对尚

欠借款余额的确认。双方确认的欠款金额不是整数，详细至

个位数，从另一侧面亦证明系双方对账后得出的结果。如杜

俊良认为存在重大误解，可依据相关法律规定另行处理。二、

关于杜俊良向检察机关提供的2014年3月至2015年1月杜俊

良给杜伟忠的转账记录，虽然检察机关认为属于新证据，但

其均为杜俊良在双方于2015年6月14日签订的书面材料对账

前发生的还款，对本案判决结果不产生实质性的影响，不足

以推翻原判决。三、关于检察建议提出原判决对卖房款能否

冲抵杜俊良个人借款认定不清问题。虽周金花表示不同意以

其卖房款冲抵杜俊良个人借款，但其作为房屋原所有权人，

如其认为杜俊良以其卖房款冲抵个人借款的行为，侵犯了其

合法权益，可以另行主张权利。本案系民间借贷纠纷，与其

主张并非同一法律关系，在本案中无法一并审理及裁判。另

外，根据杜俊良和杜伟忠的陈述，当时卖房系在杜俊良参与

下进行的，应当认定以92700元卖房款偿还杜伟忠借款亦是

经过杜俊良同意的。虽然该92700元系出卖周金花名下的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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屋所得，但货币系种类物，适用“占有即所有”的物权归属

原则。即使杜俊良参与出卖周金花房屋的行为系无权处分，

当完成房屋买卖交易之后，卖房所得的货币即回归为种类物

属性，杜俊良以其中的92700元偿还杜伟忠的借款亦属于有

权处分。综上，对该再审检察建议本院不予采纳。依照《最

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

第四百一十九条之规定，决定如下：

对吉船检民（行）监【2019】22020400002 号民事再审

检察建议，不予采纳。

3、原告秦永成与被告李军、王桂霞、王丽民间借贷纠

纷一案，向本院提起诉讼。本院于 2017 年 2 月 13 日立案后，

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开庭进行了审理。2017 年 8 月 16 日作出

（2017）吉 0204 民初 598 号民事判决，被告李军对该判决

不服，向本院申请再审。2018 年 6 月 27 日，本院作出驳回

李军再审申请的裁定书。后被告王丽不服（2017）吉 0204

民初 598号民事判决，向吉林市船营区人民检察院申请监督。

吉林市船营区人民检察院经审查后建议船营区人民法院依

法再审。

吉林市船营区人民检察院经审查认为，吉林市船营区人

民法院作出的（2017）吉 0204 民初 598 号民事判决违反了

适用公告送达程序的法定条件，缺席判决违反法定程序，可

能影响案件的正确判决，且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的主要证

据是伪造的、认定 38 万元借款事实不清，依据《中华人民

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九条、《人民检察院民事诉讼

监督规则（试行）》第七十六条之规定，建议船营区人民法

院依法再审。



9

经本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原审的判决虽有瑕疵，比

如对于王丽是否承担担保责任问题没有论述，本院对申诉再

审驳回事实清楚、证据充分，认为不应当进入再审。决定对

船营区人民检察院再审检察建议不予采纳。

4、原审原告王洪辉与原审被告钟锡财、钟喜臣合伙协

议纠纷一案，本院于 2016 年 11 月 11 日作出（2016）吉 0204

民初 1633 号民事判决书。钟锡财、钟喜臣不服，向吉林市

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2017 年 3 月 2 日，钟锡财、钟喜臣

申请撤回上诉，吉林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7）吉 02 民

终 327 号民事裁定书，裁定准许钟锡财、钟喜臣撤回上诉。

后钟锡财、钟喜臣向吉林市中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吉林市

中级人民法院于 2017 年 9 月 28 日作出（2017）吉 02 民申

104 号民事裁定书，裁定驳回钟喜臣、钟锡财的再审申请。

后钟锡财、钟喜臣向吉林市船营区人民检察院申请监督，吉

林市船营区人民检察院于2019年5月17日作出吉船检民（行）

监【2019】22020400004 号再审检察建议书，向本院提出再

审检察建议。

检察院认为，根据《人民检察院民事诉讼监督规则（试

行）》第八十三条规定，地方各级人民检察院发现同级人民

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民事判决、裁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

可以向同级人民法院提出再审检察建议：（一）有新的证据，

足以推翻原判决、裁定的；（二）原判决、裁定认定的基本

事实缺乏证据证明的；（三）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的主要

证据是伪造的；（四）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的主要证据未

经质证的；（五）对审理案件需要的主要证据，当事人因客

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书面申请人民法院调查收集，人民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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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未调查收集的；（六）审判组织的组成不合法或者依法应

当回避的审判人员没有回避的；（七）无诉讼行为能力人未

经法定代理人代为诉讼或者应当参加诉讼的当事人，因不能

归责于本人或者其诉讼代理人的事由，未参加诉讼的；（八）

违反法律规定，剥夺当事人辩论权利的；（九）未经传票传

唤，缺席判决的；（十）原判决、裁定遗漏或者超出诉讼请

求的；（十一）据以作出原判决、裁定的法律文书被撤销或

者变更的。钟喜臣、钟锡财的申请符合第一项之规定，有新

的证据，足以推翻原判决。理由如下：

第一、钟喜臣、钟锡财在向检察院申请监督时提供了

2013年 12月 16日钟锡财向王洪辉妻子唐秀娟汇款2万元的

汇款凭证，钟锡财一审时虽然提供了该汇款凭证，但在庭审

中，由于律师失误，并没出示该凭证，出示的是 2014 年 12

月 21 日 2 万元的汇款凭证，一审庭审笔录也能证实 2013 年

12 月 16 日 2 万元的汇款凭证并未经过庭审质证。一审没有

支持钟喜臣、钟锡财的诉请正是因为庭审时钟锡财一方出具

了时间错误的汇款凭证，即 2014 年 12 月 21 日汇款 2 万元

的凭证，此凭证日期晚于王洪辉提供的汇款凭证日期，也就

是说借款日期晚于还款日期，故法院没有采信钟锡财的证据。

而 2013 年 12 月 16 日 2 万元的汇款凭证与另外两张小票一

起从时间上和金额上都能佐证钟锡财关于王洪辉向其借款

9.3 万元的主张。本院认为，根据《人民检察院民事诉讼监

督规则（试行）》第七十八条第一款第四项之规定，当事人

在原审中提供的，原审未经质证、认证，但足以推翻原判决、

裁定的主要证据应认定为“新证据”。该汇款凭证未经原审

质证，且足以推翻原判决，应认定为新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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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王洪辉提供的 4 张银行汇款凭证和钟锡财提供的

3 张银行汇款凭证从证据效力来说是一样的，仅能证明资金

往来，不能证明资金用途。王洪辉主张是偿还补充协议所涉

的 7 万元首付款和利息。但是从王洪辉一审起诉时的第一项

诉讼请求来看，王洪辉自认并未偿还这 7 万元。一审卷宗第

133 页庭审笔录能够证实，王洪辉一审起诉时第一项诉讼请

求是请求判令返还购挖掘机款 139552 元，此款正是补充协

议签订前王洪辉付的挖掘机首付款。按照王洪辉的主张，补

充协议 7 万元已经偿还。那么，王洪辉应主张返还挖掘机款

为 209552 元。而王洪辉并未将 7 万元算在内，与其主张已

经偿还了 7 万元的说法自相矛盾。

第三、按照补充协议约定，王洪辉可暂不支付补偿的 7

万元，等到挖掘机完成三年贷款后支付，期间也可以提前支

付。此外，王洪辉每年应付钟家 1 万元利息。按照补充协议，

截止至 2014 年，王洪辉应偿还钟锡财 10 万元而非 9.3 万元，

王洪辉汇款的金额不符合双方约定。一审卷宗 113 页庭审笔

录中，反诉原告钟锡财、钟喜臣要求王洪辉偿还入股本金 7

万元及利息年利 1 万元计算，从 2011 年 1 月 25 日起至 2016

年 6 月 9 日止；即便一审法院认可王洪辉提供的 4 张转账凭

证是偿还这 7万元首付款的，但对于数额的认定仍存在错误。

综上所述，吉林市船营区人民法院（2016）吉 0204 民

初 1633 号民事判决，因有新的证据，可能推翻原判决。经

本院检察委员会讨论决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

法》第二百条第一项、第二百零八条第二款和《人民检察院

民事诉讼监督规则（试行）》第八十八条之规定，特提出再

审检察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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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本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本案再审检察建议理由成

立，本案应进入再审。理由如下：

首先，本案确实存在检察建议第二点理由和第三点理由

提出的问题，即第一、王洪辉提供的 4 张银行汇款凭证和钟

锡财提供的 3 张银行汇款凭证从证据效力来说是一样的，仅

能证明资金往来，不能证明资金用途。王洪辉主张是偿还补

充协议所涉的 7 万元首付款和利息。但是从王洪辉一审起诉

时的第一项诉讼请求来看，王洪辉自认并未偿还这 7 万元。

一审卷宗第 133 页庭审笔录能够证实，王洪辉一审起诉时第

一项诉讼请求是请求判令返还购挖掘机款 139552 元，此款

正是补充协议签订前王洪辉付的挖掘机首付款。按照王洪辉

的主张，补充协议 7 万元已经偿还。那么，王洪辉应主张返

还挖掘机款为 209552 元。而王洪辉并未将 7 万元算在内，

与其主张已经偿还了 7 万元的说法自相矛盾。第二、按照补

充协议约定，王洪辉可暂不支付补偿的 7 万元，等到挖掘机

完成三年贷款后支付，期间也可以提前支付。此外，王洪辉

每年应付钟家 1 万元利息。按照补充协议，截止至 2014 年，

王洪辉应偿还钟锡财 10 万元而非 9.3 万元，王洪辉汇款的

金额不符合双方约定。一审卷宗 113 页庭审笔录中，反诉原

告钟锡财、钟喜臣要求王洪辉偿还入股本金 7 万元及利息年

利 1 万元计算，从 2011 年 1 月 25 日起至 2016 年 6 月 9 日

止；即便一审法院认可王洪辉提供的 4 张转账凭证是偿还这

7 万元首付款的，但对于数额的认定仍存在错误。

其次，本案从听证过程来看，虽然依生效判决针对钟锡

财汇款给王洪辉的 9.3 万元不能认定为民间借贷，但根据双

方因合伙关系存在大量资金往来的情况，王洪辉没有充分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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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证明其付给钟锡财、钟喜臣的 9.3 万元就是偿还首付款 7

万元的本金及利息，王洪辉否认钟锡财转给他及妻子的 9.3

万元是借款，而辩称是给工人开工资及付雇翻斗车的费用，

其也未能提供证据证明，王洪辉也未能就 9.3 万元的组成即

为何利息是 2.3 万元而不是 3 万元作出合理解释，在听证中

钟锡财、钟喜臣也确实提供了原审未提供未进行质证的关于

9.3 万元组成的汇款凭证，这样，从举证责任来看，本案中，

王洪辉提出四张汇款凭证计 9.3 万元称已给付钟锡财、钟喜

臣首付款及利息，钟锡财、钟喜臣则提出三张汇款凭证以反

驳此 9.3 万元并非是还首付款 7 万元，王洪辉就应继续举证

证明该 9.3 万元确实是还 7 万元首付款及利息的，现在王洪

辉就此不能举证证明，也不能作出合理解释，无法认定该 9.3

万元就是偿还首付款 7万元及利息，因此原审认定事实有误。

因此，现经复查，检察建议的理由成立，本案应进入再

审。故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

诉讼法>的解释》第四百一十九条规定，裁定本案进入再审。

（一） 一般检察建议案件

1、执行检察建议：

共针对执行案件提出一般检察建议 15 件，其中：

（1）以“办案程序不合法”为由提出检察建议 4 件，

涉及的执行案件分别为（2017）吉 0204 执 1702 号、（2017）

吉 0204 执 1689 号、（2017）吉 0204 执 1691 号、（2017）吉

0204 执 1700 号；

（2）以“办案期限不合法，存在超期” 为由提出的检

察建议 9 件，涉及的执行案件分别为（2017）吉 0204 执 1701

号、（2017）吉 0204 执 1709 号、（2018）吉 0204 执 827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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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吉0204执1703号、(2017）吉0204执1707号、（2018）

吉 0204 执 832 号、（2017）吉 0204 执 1082 号、（2017）吉

0204 执 1083 号、（2017）吉 0204 执 1085 号；

（3）以“执行过程中存在问题”为由提出的检察建议 2

件，涉及的执行案件分别为（2017）吉 0204 执 1687 号，问

题为“执行过程中存在不合法，未听取被申请人意见”；（2017）

吉 0204 执 1081 号，问题为“执行过程中不合法，执行通知

超过法定期限”。

2、民事检察建议：

针对民事案件提出一般检察建议 3 件，其中：

（1）（2018）吉 0204 民初 2589 号案件，检察建议提出

的问题为“裁判形式适用错误”；

（2）（2016）吉 0204 民初 1633 号案件，检察建议提出

的问题为“认定事实部分有笔误”；

（3）（2017）吉 0204 民初 2600 号案件，检察建议提出

的问题为“公告送达缺裁判主要内容”。

3、再审检察建议审查案件：

针对再审检察建议审查案件提出一般检察建议 1 件，

（2017）吉 0204 民初 598 号再审检察建议审查案件，检察

建议提出的问题为“办案超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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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通过检察建议发现的问题

1、民事案件审理过程中，存在当事人对案件经一审、

二审、申请再审被驳回后，又向检察院申请检察监督的情况，

经本院审查后，多数认为检察建议提出的再审理由不成立，

对再审检察建议不予采纳，当事人对法院极为不满，引发信

访；

2、一般检察建议中，针对执行程序、行为中存在的问

题提出的检察建议占绝大多数，主要集中在终本告知程序中

征求当事人意见的方式方面。办案实践中，本院以前多采用

向当事人邮寄送达终本告知书的方式，此种方式能否实际达

到征求当事人意见的效果，检察机关对此有不同意见。

3、其他检察建议，检察院针对的问题主要体现在程序

方面存在的瑕疵，如（2018）吉 0204 民初 2589 号，按举证

未支持原告的诉讼请求，应当用判决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而该案用裁定驳回原告的起诉，属于裁判形式适用错误；而

针对（2017）吉 0204 民初 2600 号案件提出的“公告送达缺

裁判主要内容”问题，则属于审判实践中普遍存在的问题，

原因在于公告中如载明裁判主要内容，公告字数就会超出报

社规定的字数，公告费价格相应会提高，有的提高幅度较大，

当事人有意见，因此，为了减轻当事人公告费负担，有些办

案法官就还是采用老格式制作公告。而再审检察建议审查案

件办案超期情况，则与再审检察建议审查程序中，本院要求

举行听证，然后还需要提请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如存在当

事人不好送达，或审判委员会未按时召开情形时，三个月的

审查期限略显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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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改进工作建议

1、就再审检察建议工作，建议今后加强与检察机关的

沟通，力争对于当事人申请再审理由不成立的案件，检察机

关能够严格把握审查标准，不再将这样的案件向法院提出再

审检察建议，以免浪费司法资源，把矛盾又引回法院。

2、与检察建议涉及的相关业务庭室及时沟通，建议相

关庭室针对检察建议提出的问题进行相应整改，制订相应改

进措施，在今后的工作中避免出现类似的问题。

3、提高审限意识，对于再审检察建议案件及一般检察

案件，要及时按照相关工作程序进行审查处理，制订相关程

序规范，通过按程序移交相关庭室审查反馈意见方式，使相

关庭室及办案法官及时了解检察建议提出的问题，利于其改

进工作，规范司法行为。



17

附录：船营法院再审案件典型案例

案例一：王洪辉与钟锡财、钟喜臣合伙协议纠纷一案

案件由来 原审原告王洪辉与原审被告钟锡财、钟喜臣

合伙协议纠纷一案，本院于 2016 年 11 月 11 日作出（2016）

吉 0204 民初 1633 号民事判决书。钟锡财、钟喜臣不服，向

吉林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2017 年 3 月 2 日，钟锡财、

钟喜臣申请撤回上诉，吉林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7）吉

02 民终 327 号民事裁定书，裁定准许钟锡财、钟喜臣撤回上

诉。后钟锡财、钟喜臣向吉林市中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吉

林市中级人民法院于 2017 年 9 月 28 日作出（2017）吉 02

民申 104 号民事裁定书，裁定驳回钟喜臣、钟锡财的再审申

请。后钟锡财、钟喜臣向吉林市船营区人民检察院申请监督，

吉林市船营区人民检察院于 2019 年 5月 17 日作出吉船检民

（行）监【2019】22020400004 号再审检察建议书，向本院

提出再审检察建议。

基本案情 钟喜臣、钟锡财提出再审请求：1、请求撤销

本院作出的（2016）吉 0204 民初 1633 号民事判决书；2、

依法改判王洪辉支付钟喜臣、钟锡财多支付的首付款人民币

7 万元和利息，或将案件发回重审；3、支付王洪辉多领的

3.5 万元工程款。申请事由：一、原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

钟喜臣、钟锡财与王洪辉于 2010 年 4 月 2 日签订合资租赁

挖掘机合作协议书，约定双方共同出资购买挖掘机一台，钟

喜臣、钟锡财占股三分之二，王洪辉占股三分之一，剩余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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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分三年期还清，每月还贷金额为 37394 元。合同签订后，

钟喜臣、钟锡财支付首付款 279104 元，王洪辉支付首付款

139552 元。双方又于 2011 年 1 月 25 日签订补充协议书，约

定将原占股比例变更为钟喜臣、钟锡财占股二分之一，王洪

辉占股二分之一，王洪辉应给付钟喜臣、钟锡财多支付的首

付款 7 万元，待挖掘机完成三年贷款后支付给钟喜臣、钟锡

财，每年王洪辉给付钟喜臣、钟锡财利息一万元。并约定自

购买挖掘机之日起算，盈亏对半。关于王洪辉应支付钟喜臣、

钟锡财多支付首付款 7万元的事实有双方签订的补充协议书

足以证明，王洪辉原审举证的 9.3 万元汇款凭证，钟喜臣、

钟锡财也拿出了相应的 9.3 万元票据予以反驳，但原审法院

对钟喜臣、钟锡财提交的 9.3 万元票据只字不提是错误的，

原审法院将王洪辉提交的 9.3万元票据抵消了应支付给钟喜

臣、钟锡财的 7 万元更是错误的，故原审法院属认定事实错

误。二、钟喜臣、钟锡财在原审时因自己无法调取案件关键

证据，已向原审法院提交了调取证据（王洪辉的银行卡明细）

的书面申请，以证明合伙盈利款在王洪辉手中的事实，原审

法院没有依法调取径行判决无法查清案件事实，是错误的。

三、原审法院认定了错误的案件事实，导致适用法律错误。

四、吉林市中级人民法院再审维护一审判决也是错误的。

听证时王洪辉辩称：同意进入再审，理由是钟锡财、钟

喜臣卖挖掘机款 44 万元未进行分割，应给王洪辉 22 万元。

原告（反诉被告）王洪辉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解

除原、被告于 2010 年 4 月 2 日签订的《合资租赁挖掘机合

作协议书》及 2011 年 1 月 25 日签订的《补充协议书》，返

还购挖掘机款 139552 元；2、被告钟锡财赔偿原告翻斗车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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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 23000 元；3、被告钟锡财赔偿原告利润款 35000 元（2016

年 3 月 5 日至 2016 年 5 月 4 日）；4、被告钟锡财赔偿原告

工时费 16000 元；5、被告钟锡财承担本案诉讼费。事实和

理由：2010 年 4 月 2 日，原、被告签订合资租赁挖掘机合作

协议，购买一台 PC300-7 型挖掘机，总价是 1727446 元，首

付 418656 元，两名被告出资 279104 元。原、被告共同经营

七年，合作很好。但 2016 年 5 月 4 日下午，钟锡财私自将

正在陕西省府谷县大昌汗镇郭家湾村万众炜业工程公司第

三项目部施工的挖掘机拖回吉林市，其行为构成根本违约，

应由其承担一切法律后果。原告第 2-4 项诉讼请求中损失，

是被告违约造成，在经营期间都是由原告主管经营工程事宜，

工资款、工时费等未结算，原告多次找被告协商未果。

被告钟锡财、钟喜臣辩称，同意解除双方的合伙协议，

不同意原告的其他诉讼请求。一，被告不构成违约，而是原

告存在违约情形，双方合伙购买挖掘机后，经补充协议，原

告应向被告给付被告多支付的购挖掘机首付款7万元，但原

告一直没有履行给付义务；二、自合伙后，原告并没有按照

约定履行支付购挖掘机的分期费用，也没有按照约定支付合

伙期间的其他费用，原告只拿盈利款，不给被告分配，也不

支付合伙费用，现合伙盈利款都在原告手中。事实上都是由

被告对外高息借款和自己出钱来支付购挖掘机的分期费用

（包括原告应承担的部分）和承担合伙期间的费用，外债高

达50余万元，上述费用应属于合伙共同债务，被告出售挖掘

机也是债权人逼债，无力偿还的无奈之举；三、挖掘机售价

44万元，按市场价算高的，被告全部用于偿还外债后，还尚

欠10.8万元外债没有偿还，应属于双方合伙外债，应各承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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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半债务，原告应给付被告54000元；四、合伙债权52471元，

其中赵赫借款27171元，杨波借款25300元，双方应各享有一

半的债权；五、双方合伙期间的合伙盈利款14.5万元都在原

告手中，原告没有给被告分配，故原告应给付被告盈利款的

一半，即7.25万元；六、原告主张的返还挖掘机款和赔偿损

失的请求，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不应给予支持。

被告（反诉原告）钟锡财、钟喜臣向本院提出反诉请求：

1、解除反诉原、被告间合伙协议，反诉被告给付反诉原告

合伙购买挖掘机多支付的首付款 7 万元，并按月利率 1.2 分

向反诉原告支付利息，利息自 2011 年 1 月 25 日计算至被告

实际给付止；2、反诉被告给付反诉原告合伙债务 10 万元的

一半，即 5 万元；3、反诉原、被告合伙期间的债权 5.2 万

元，原被告各享有一半债权，即反诉原告享有 2.6 万元的债

权；4、反诉被告给付反诉原告合伙期间的收益 14.5 万元的

一半，即 7.25 万元；5、反诉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事实和

理由：2014 年 4 月 2 日，反诉原、被告签订《合资租赁挖掘

机合伙协议书》，约定双方共同出资购买小松 PC300-7 型挖

掘机一台，两名反诉原告占股三分之二，反诉被告占股三分

之一，剩余款项分三年期还清，每月还贷金额为 37394 元，

合同签订后，反诉原告支付首付款 279104 元，反诉被告支

付首付款 139552 元。2011 年 1 月 25 日，双方又达成补充协

议书，约定将原占股比例变更为两名反诉原告占股二分之一，

反诉被告占股二分之一，反诉被告应给付反诉原告多支付的

首付款 7 万元，待挖掘机完成三年贷款后支付给反诉原告，

每年反诉被告给付反诉原告利息一万元。并约定自购买挖掘

机之日起算，盈亏对半。合同签订后，反诉被告并没有按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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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偿还贷款，挖掘机的经济效益也不好，反诉被告还只拿盈

利据为己有，不偿还贷款，致使购买的挖掘机每月还款困难。

无奈，反诉原告只能向外借款用于偿还挖掘机的每月贷款，

至挖掘机三年期满后，反诉原告为偿还贷款向外借款到期后

无法给付，面临着承担逾期的违约责任和高额的利息问题，

多次联系反诉被告，但反诉被告迟迟不解决问题，原告为使

损失降低，无奈，将购买的挖掘机出售，售价 44 万元（当

时市价不足 40 万元，原告出售的价格不低）。用于偿还合伙

外债（合伙外债本金 40 万，至还款时利息 20 万，共计 54

万），故去除出售购机款，还有 10 万元的债务没有偿还，应

属于反诉原被告的合伙外债，应各承担一半。在合伙期间，

反诉被告私自将合伙收益 5.2 万元借给他人（杨波 2.5 万元，

赵赫 2.7 万元），至今未还，应属于合伙外债，应由反诉原

被告各承担一半的债权，即 2.6 万元。合伙期间，反诉被告

收益，不按协议约定给反诉原告分配，也不按约定偿还欠款，

现在反诉被告应返还反诉原告合伙收益 7.25 万元。

反诉被告王洪辉辩称，反诉原告多列主体，法院应依法

不支持反诉请求。理由：一、反诉原告应是一个诉讼主体。

反诉原、被告在签订《合资租赁挖掘机合作协议书》的补充

协议书中明确约定“原协议，钟王两家合买的小松 300-7 型

挖掘机，钟家占 2/3 股，王洪辉占 1/3 股，后经两家协商决

定改为各占 1/2 股，原钟家多支付了 14 万元购机款，王洪

辉应补给钟家 7 万元，从购买挖掘机之日起算，盈亏对半。

从购买挖掘机之日起，此补充协议生效”，钟喜臣的股权由

钟锡财代持股，钟喜臣应退出，故在反诉中钟家只能有一个

反诉原告主体；二、反诉原告所诉与事实不符，双方并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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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过合伙清算：1、反诉原告要求反诉被告给付合伙购买

挖掘机多支付的首付款 7 万元，并按月利率 1.2 分向反诉原

告支付利息事实不存在，反诉被告分别已于 2011 年至 2014

年 1 月份已经分四次支付 93000 元；2、反诉原告所称合伙

债务 10 万元，是反诉原告在还购买小松 300-7 型挖掘机贷

款个人借款，而不是反诉原被告共同债务；3、反诉原告主

张的合伙期间债权 5.2 万元[杨俊波（曾用名杨波）2.5 万元，

赵洲贺（曾用名：赵赫）2.7 万元]与实际不符。杨俊波和赵

洲贺出庭作证，其中：杨俊波在钟锡财那只有借款条 5000

元（借钟锡财 2500 元，借王洪辉 2500 元），其余 20000 元

都是钟锡财计算的，杨俊波不予承认；赵洲贺向钟锡财借款

27000 元，但钟锡财欠赵洲贺工程运输车费 16220 元，欠赵

洲贺霍林河工地车修理费6915元，王洪辉向赵洲贺借款2000

元，合计 25135 元。所以赵洲贺欠钟锡财和王洪辉为：27000

元-25135 元=1865 元。因此，反诉原、被告合伙期间的债权

应重新计算；4、反诉原告主张合伙期间的收益 14.5 万元，

反诉被告不清楚，反诉被告只是生产经营管理，反诉原告管

理账务，应由反诉原告提出证据。

原审判要旨 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当事人具有约束力。

本案中，钟锡财、钟喜臣、王洪辉于 2010 年 4 月 2 日签订

的合作协议书及2011年1月25日签订的补充协议书均合法、

有效，三方构成合伙合同关系。合同各方应当按照约定全面

履行合同义务，本案中，原告王洪辉要求被告赔偿其利润款

70000 元的一半，因该笔款项系其保管，故不存在赔偿问题。

原告王洪辉要求解除合同，被告钟锡财、钟喜臣同意解除，

本院予以支持。原告王洪辉要求被告钟锡财赔偿翻斗车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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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未提供充足证据予以证明，本院不予支持。原告王洪辉要

求被告钟锡财赔偿工时费损失及返还挖掘机首付款 139552

元的诉讼请求，因无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反诉

原告钟锡财、钟喜臣主张反诉被告按照补充协议支付其多支

付的首付款 70000 元及利息，因反诉被告提供证据证明其已

经分四次偿还上述款项本息合计 93000 万元，真实可信，反

诉原告提供证据不足以反驳反诉被告的证据，故本院对反诉

原告该项诉请不予支持。反诉原告主张共同债权 52000 万元，

本院仅能确认杨俊波款 5300 元合伙人共同债权，其他主张

可待补足证据后，另行主张权利。反诉原告要求反诉被告给

付合伙收益 14.5 万元的一半，因其未举证证明收益数额，

故按照反诉被告（原告）承认数额 7 万元计算。反诉原告主

张存在债务 10 万元，因其未提供证据证明其为合伙人共同

债务，本院不予支持。关于反诉被告主张反诉原告钟喜臣告

诉主体错误，因合伙协议及补充协议均系三方签字，虽合伙

份额发生变化，并不影响合伙人地位，故本院对反诉被告抗

辩，不予采纳。

原审判决 一、原告王洪辉与被告钟锡财、钟喜臣于2010

年4月2日签订的《合资租赁挖掘机合作协议书》及2011年1

月25日签订的《补充协议书》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解除；

二、案外人杨俊波于2012年11月2日向王洪辉、钟锡财

借款5300元，原告王洪辉享有债权2650元，被告钟锡财、钟

喜臣享有债权2650元；

三、反诉被告王洪辉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向反诉

原告支付2016年3月5日至2016年5月4日利润款35000元；

四、驳回原告王洪辉、反诉原告钟锡财、钟喜臣的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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诉讼请求。

案件焦点 原审裁判是否正确。

再审审查意见 本案再审检察建议理由成立，本案应进

入再审。理由如下：

首先，本案确实存在检察建议第二点理由和第三点理由

提出的问题，即第一、王洪辉提供的 4 张银行汇款凭证和钟

锡财提供的 3 张银行汇款凭证从证据效力来说是一样的，仅

能证明资金往来，不能证明资金用途。王洪辉主张是偿还补

充协议所涉的 7 万元首付款和利息。但是从王洪辉一审起诉

时的第一项诉讼请求来看，王洪辉自认并未偿还这 7 万元。

一审卷宗第 133 页庭审笔录能够证实，王洪辉一审起诉时第

一项诉讼请求是请求判令返还购挖掘机款 139552 元，此款

正是补充协议签订前王洪辉付的挖掘机首付款。按照王洪辉

的主张，补充协议 7 万元已经偿还。那么，王洪辉应主张返

还挖掘机款为 209552 元。而王洪辉并未将 7 万元算在内，

与其主张已经偿还了 7 万元的说法自相矛盾。第二、按照补

充协议约定，王洪辉可暂不支付补偿的 7 万元，等到挖掘机

完成三年贷款后支付，期间也可以提前支付。此外，王洪辉

每年应付钟家 1 万元利息。按照补充协议，截止至 2014 年，

王洪辉应偿还钟锡财 10 万元而非 9.3 万元，王洪辉汇款的

金额不符合双方约定。一审卷宗 113 页庭审笔录中，反诉原

告钟锡财、钟喜臣要求王洪辉偿还入股本金 7 万元及利息年

利 1 万元计算，从 2011 年 1 月 25 日起至 2016 年 6 月 9 日

止；即便一审法院认可王洪辉提供的 4 张转账凭证是偿还这

7 万元首付款的，但对于数额的认定仍存在错误。

其次，本案从听证过程来看，虽然依生效判决针对钟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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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汇款给王洪辉的 9.3 万元不能认定为民间借贷，但根据双

方因合伙关系存在大量资金往来的情况，王洪辉没有充分证

据证明其付给钟锡财、钟喜臣的 9.3 万元就是偿还首付款 7

万元的本金及利息，王洪辉否认钟锡财转给他及妻子的 9.3

万元是借款，而辩称是给工人开工资及付雇翻斗车的费用，

其也未能提供证据证明，王洪辉也未能就 9.3 万元的组成即

为何利息是 2.3 万元而不是 3 万元作出合理解释，在听证中

钟锡财、钟喜臣也确实提供了原审未提供未进行质证的关于

9.3 万元组成的汇款凭证，这样，从举证责任来看，本案中，

王洪辉提出四张汇款凭证计 9.3 万元称已给付钟锡财、钟喜

臣首付款及利息，钟锡财、钟喜臣则提出三张汇款凭证以反

驳此 9.3 万元并非是还首付款 7 万元，王洪辉就应继续举证

证明该 9.3 万元确实是还 7 万元首付款及利息的，现在王洪

辉就此不能举证证明，也不能作出合理解释，无法认定该 9.3

万元就是偿还首付款 7万元及利息，因此原审认定事实有误。

因此，现经复查，检察建议的理由成立，本案应进入再

审。故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

诉讼法>的解释》第四百一十九条规定，裁定本案进入再审。

案例二：王增杰与栾宝祥、栾玉霞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

纠纷一案

案件由来 原审原告王增杰与原审被告栾宝祥、栾玉霞

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一案，本院于 2017 年 3 月 17 日作

出（2016）吉 0204 民初 2801 号民事判决书，判决驳回王增

杰的诉讼请求。王增杰不服，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于 2018

年 4 月 23 日作出（2018）吉 0204 民申 2 号民事裁定书，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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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驳回王增杰的再审申请。后王增杰向吉林市船营区人民检

察院申请监督，吉林市船营区人民检察院于 2019 年 4 月 16

日作出吉船检民（行）监【2019】22020400001 号再审检察

建议书，向本院提出再审检察建议。

基本案情 王增杰提出再审请求：1、请求撤销本院作

出（2016）吉 0204 民初 2801 号民事判决书；2、依法改判

栾宝祥、栾玉霞赔偿王增杰因交通事故发生的医疗费、住院

伙食费、住院护理费及其他相关各项费用合计人民币 83575

元；3、依法判令栾宝祥、栾玉霞承担本案诉讼费、鉴定费

3762 元，以上合计 87337 元。申请事由：1、符合《中华人

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一项，具体理由如下：在

本案审理过程中，王增杰表示不同意做司法鉴定，这是错误

的认定，经查原审庭审笔录（第 184 页）记载，王增杰当庭

明确三次要求做鉴定，这是新的证据，足以推翻原判决。2、

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五项，王增

杰书面申请船营区人民法院收集（2013）船民一初字第 35

号民事判决书经过庭审予以采信的购药票据是治疗交通伤

害合法证据，而船营区人民法院没调查收集。

原审原告王增杰原审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依法判

令栾宝祥、栾玉霞赔偿因交通事故发生的医疗费、住院伙食

费、护理费及其他相关费用计 83575 元；2、依法判令栾宝

祥、栾玉霞承担本案诉讼费、法医鉴定费计 3762 元，以上

合计 87337 元。事实与理由：2011 年 10 月 31 日，王增杰在

解放路昌茂花园北门非机动车道被栾宝祥驾驶的吉 B4B118

号两轮摩托车撞倒，致使王增杰面部直接触地，当场昏迷，

经 120 救护车送往吉林市中心医院住院治疗，医院确诊为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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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多处外伤、鼻骨粉碎性骨折、左侧硬膜下脑血肿、颈椎软

组织挫伤、腔隙性脑梗塞。因栾玉霞是肇事车辆所有人，所

以要求她承担责任。2012 年 1 月 16 日双方当事人达成全额

赔偿协议，但 2012 年 1 月 17 日栾宝祥又为王增杰出具了协

议，承诺后续治疗费用继续承担。综上所述，二被告应当赔

偿原告后续新发生的医疗费等相关费用。

栾宝祥、栾玉霞在原审时未到庭答辩，听证时亦未到庭

答辩。

原审裁判要旨 公民的人身权受法律保护，侵害公民身

体造成伤害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本院必须指出的是，王增

杰本次诉讼所及的六次医疗行为，共涉中西医诊断项痹病、

气滞血瘀症、头部内伤病、瘀阻脑络症、脑外伤后遗症、多

发腔隙性脑梗死、动脉硬化性脑病、脑萎缩、神经根型项椎

病、颈椎间盘突出症、高血压 3 级、冠状动脉粥样硬化心脏

病疾病，上述疾病的治疗所花医疗费的构成，哪些疾病属于

原发性、继发性疾病，换言之，上述疾病的治疗所涉医疗费

用与本起交通事故是否存在因果关系，在法律层面属于需经

司法鉴定机构依据行业标准方可确定的事项。本院认为，依

生活经验法则判断，王增杰上述医疗行为已经实际发生，本

院能够确认上述医疗行为发生是客观存在的，进而推断王增

杰在上述医疗行为中，必然为此实际支出医疗费用。本院所

强调的是，王增杰支出的医疗费用中，具体有哪些是与本起

交通事故有法律上的因果关系，所涉医疗费用中哪一部分是

治疗本起交通事故所致人身损伤的必要的合理支出，也属于

司法鉴定才能界定厘清的。在本案审理过程中，经本院向王

增杰释明，王增杰表示不同意对上述事项做司法鉴定。本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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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无法确定上述医疗行为中所发生的医疗费等相关费用的

前提下，对王增杰本次诉讼请求实难支持。综上所述，本院

认为，王增杰本次诉讼所请，因其拒绝对本诉所涉医疗行为

已支出的医疗费用构成等事项进行司法评定，本院无法确定

其具体诉讼请求与本起交通事故所致其人身损害存在法律

上的因果关系，进而无法确定侵权人所承担损害赔偿责任的

具体额度，此项并非本院自由裁量权所能触及，故本院对王

增杰本次诉讼的诉讼请求无法支持。

原审判决 驳回原告王增杰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

992.00 元，由原告王增杰负担（已交纳）。

案件焦点 原审裁判是否正确。

再审审查意见 本案再审检察建议理由不成立，应不予

采纳。理由如下：

检察机关以人民法院收到王增杰的鉴定申请后未协助

其进行鉴定，以获取相应的证据为由向本院提出再审检察建

议。经复查，原审时王增杰确实于 2017 年 3 月 28 日向本院

递交了书面申请，但其内容为：“此案经过了两次开庭审理，

事实不清，法官释明进行司法鉴定，特申请船营区人民法院

调取（2013）船民一初字第 35 号卷宗，作为司法鉴定的依

据，理由：35 号卷宗有通过当事人的诉辩、举证、质证，以

及当事人的陈述，法院予以采信的完整的证据链原件。申请

予（预）交鉴定费。”关于鉴定申请事项王增杰没有提出明

确的鉴定申请，而就案件事实来看，王增杰支出的医疗费用

中，具体有哪些是与本起交通事故在法律上有因果关系，所

涉医疗费用中哪一部分是治疗本起交通事故所致人身损伤

的必要的合理支出，只能是司法鉴定才能界定厘清的，但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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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司法鉴定仅能依当事人申请进行，因此在原审中王增杰未

递交载有明确鉴定申请事项的鉴定申请的情况下，只能判决

驳回其诉讼请求，故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

且在复查中，本院多次向王增杰释明鉴定事项时，王增杰均

未明确表示申请鉴定，相反其多次表示自己已经进行了两次

鉴定，其治疗的仅为交通事故所致的后遗症，已经无需再进

行鉴定了。因此，现经复查，检察建议的事实依据并不存在，

本案不具备启动再审程序的条件。故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

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四百一十九

条规定，拟决定对吉船检民（行）监【2019】22020400001

号民事再审检察建议，不予采纳。

案例三：原告秦永成诉被告李军、王桂霞、王丽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

案件由来 原告秦永成与被告李军、王桂霞、王丽民间

借贷纠纷一案，向本院提起诉讼。本院于 2017 年 2 月 13 日

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开庭进行了审理。2017 年 8 月

16 日作出（2017）吉 0204 民初 598 号民事判决，被告李军

对该判决不服，向本院申请再审。2018 年 6 月 27 日，本院

作出驳回李军再审申请的裁定书。后被告王丽不服（2017）

吉 0204 民初 598 号民事判决，向吉林市船营区人民检察院

申请监督。吉林市船营区人民检察院经审查后建议船营区人

民法院依法再审。

基本案情 吉林市船营区人民检察院经审查认为，吉林

市船营区人民法院作出的（2017）吉 0204 民初 598 号民事

判决违反了适用公告送达程序的法定条件，缺席判决违反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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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程序，可能影响案件的正确判决，且原判决、裁定认定事

实的主要证据是伪造的、认定 38 万元借款事实不清，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九条、《人民检察

院民事诉讼监督规则（试行）》第七十六条之规定，建议船

营区人民法院依法再审。

李军与王桂霞原系夫妻关系，于 1986 年 4 月 17 日登记

结婚，2016 年 9 月 5 日登记离婚。李军曾向秦永成借款多次，

数额不等。2014 年 1 月 8 日，李军向秦永成出具收条一份，

载明：今收到秦永成借款人民币柒拾万圆整￥700000.00 元。

借款人李军签字。2014 年 1 月 10 日，李军向秦永成出具借

据一份，载明：今向秦永成借人民币柒拾万元整，小写

￥700000.00 元整，定于 2014 年 2 月 10 日还清，立此借据

为据。（备注：担保人用卢瓦尔小镇一套住房抵押，如此款

还不上，此房归秦永成所有）借款人李军签字，担保人王丽

签字。2013年12月7日，秦永成向李军转账人民币162000.00

元。2014年 1月 14日秦永成向李军转账人民币20000.00元。

2014 年 2 月 20 日秦永成向李军转账人民币 15 万元。另秦永

成指示第三人向李军转账 30 万元，李军庭审中陈述该 30 万

元未用，已转账还给该第三人，秦永成对此事表示认可。除

上述转账外，秦永成以其他方式向李军交付其余借款。2014

年 5、6 月，李军向秦永成偿还利息 8 万元。审理中，秦永

成自述，李军、王丽还偿还现金 38 万元。2016 年 3 月 24 日，

李军出具欠条承认欠王丽 38 万元人民币。李军用王丽所有、

位于卢瓦尔小镇 D17 号楼 1 单元 501 室的房屋，以房屋买卖

的形式抵押给盖爽。李军承诺三十日内把房屋还给王丽，如

不及时归还房屋则还王丽38万元人民币。2016年 11月 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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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丽与李军达成（2016）吉 0202 民他第 1487 号调解协议书，

经调解，双方自愿达成协议：李军于 2016 年 11 月 4 日前一

次性偿还王丽 38 万元人民币，如未按期偿还欠款，愿按银

行同期贷款利率四倍承担利息，双方无其他债权债务纠纷。

2016 年 11 月 2 日，吉林市昌邑区人民法院作出（2016）吉

0202 民特 23 号裁定书，确认申请人王丽与被申请人李军于

2016 年 11 月 1 日在吉林市昌邑区人民调解委员会签订的

（2016）0202 民他 1487 号调解协议书合法有效。2017 年 8

月 16 日，吉林市船营区人民法院作出（2017）吉 0204 民初

598 号民事判决书，判决被告李军、王桂霞于判决生效之日

起五日内偿付原告秦永成借款本金 2 万元；被告李军、王桂

霞偿付原告秦永成借款本金 2 万元的利息，自 2014 年 2 月

21 日起至本判决第一项确定履行期实际给付日止，按照中国

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的四倍计算，以不超过年利率 24%为

限，与前款同时履行；驳回原告秦永成的其他诉讼请求。2018

年 7 月 17 日，吉林市公安局昌邑分局作出昌公（莲）不立

字[2018]11 号不予立案通知书，认为王丽、李军被诈骗案没

有犯罪事实不予立案。2018 年 8 月 15 日，吉林市公安局昌

邑分局作出吉市昌公刑复字[2018]003 号刑事复议决定书，

维持不予立案决定。2018 年 10 月 15 日，吉林市公安局作出

吉市公刑复核[2018]040 号刑事复核决定书，维持吉市昌公

刑复字[2018]003 号刑事复议决定。2018 年 10 月 30 日，吉

林市昌邑区人民法院作出（2018）吉 0202 执恢 878 号执行

裁定书，终结（2018）吉 0202 执恢 878 号案件的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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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审裁判要旨 一、基于李军向秦永成出具的借据、收

条、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借记卡账户历史明细清单及

庭审双方对事实的确认，可认定秦永成与李军之间形成了合

法有效的民间借贷合同关系。秦永成已按约定履行了提供借

款的义务，李军未按约定还款，其行为已构成违约，应承担

相应的违约责任。

二、关于本金问题：借据及收条中载明借款金额为 70

万元，李军对借据及收条亦无异议，对借款总金额为 70 万

元本院予以认定。审理中据秦永成陈述，其已收到 38 万元

现金作为还款，因此该笔款项应从借款本金中扣除。至于秦

永成主张此 38 万元中有 4 万元用于王丽谈生意作为费用支

出应从还款中扣除，没有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另，对于秦

永成指示第三人转账交付给李军的 30 万元，李军表示该笔

款项未用，已转账还给该第三人一节，秦永成对李军已将该

30 万元转账给第三人的事实予以认可，但主张该 30 万元应

视为对发生 70 万元借款之前的其他借款的还款，因此对于

本案所诉总额 70 万元借款不应扣除此 30 万元，对此因关于

发生 70万元借款之前的其他借款未包含于本案诉讼请求内，

而该 30 万元系作为本案 70 万元中包含的款项所作交付，且

李军将该笔款项转账还给第三人，而非秦永成，因此不宜作

为其他借款的还款处理，应作为本案 70 万元借款的还款，

于本案涉及的 70 万元借款总额中予以扣除。对于秦永成提

出的其他借款问题，其可另行主张。因此，本院认定秦永成

所诉李军借款 70 万元中尚欠 2 万元本金。

三、关于利息问题：虽借据及收条中没有利息约定，但

李军自认曾向秦永成偿还利息，且系于借款到期后偿还的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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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从借据体现借期为一个月，最后一笔转账为 2014 年 2

月 20 日，李军于 2014 年五、六月份偿还利息 8 万元），故

可认定双方于借款时对借期内利息及逾期利率均有明确约

定。现秦永成要求月利息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四倍

计算，依据法律规定，应以不超过年利率 24%为限，起算日

为 2014 年 2 月 21 日，且需扣除李军已偿还的 8 万元。

四、关于王桂霞应否共同偿还借款问题，《最高人民法

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

第二十四条规定：债权人就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夫妻一方以个

人名义所负债务主张权利的，应当按夫妻共同债务处理。但

夫妻一方能够证明债权人与债务人明确约定为个人债务，或

者能够证明属于婚姻法第十九条第三款规定情形的除外。本

案案涉借款发生在李军与王桂霞婚姻存续期间，现李军、王

桂霞未能提供证据证明上述法律规定的除外情形，因此秦永

成主张的借款应按夫妻共同债务处理，故应由李军、王桂霞

承担共同偿还责任。

五、关于王丽应否承担偿还责任问题，秦永成明确要求

王丽与李军、王桂霞承担共同偿还责任，但借据体现借款人

为李军，担保人为王丽，王丽以其房屋作为抵押，现有证据

不能证明王丽为共同借款人，因此秦永成要求王丽承担共同

偿还责任没有依据，本院无法支持。

原审判决 判决被告李军、王桂霞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五

日内偿付原告秦永成借款本金 2 万元；被告李军、王桂霞偿

付原告秦永成借款本金 2 万元的利息，自 2014 年 2 月 21 日

起至本判决第一项确定履行期实际给付日止，按照中国人民

银行同期贷款利率的四倍计算，以不超过年利率 24%为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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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前款同时履行；驳回原告秦永成的其他诉讼请求。

案件焦点 原审裁决是否正确

再审审查意见 第一种意见：吉林市船营区人民检察院

认为吉林市船营区人民法院作出的（2017）吉 0204 民初 598

号民事判决违反了适用公告送达程序的法定条件，缺席判决

违反法定程序，可能影响案件的正确判决，建议船营区人民

法院依法再审。经审查该检察建议合法合理。因为王丽一直

上班且有联系电话，称找不到人，无法送达存在问题。另外，

本案 38 万元抵债款是抵押房款还是王丽、李军自愿偿还的

欠款，王丽是否应负担保责任、是否负连带责任，认定事实

不清，应通过院长发现进入再审。

第二种意见：吴艳的判决虽有瑕疵，比如对于王丽是否

承担担保责任问题没有论述，李忠申诉再审驳回事实清楚、

证据充分，合议庭第二种意见认为不应当进入再审。


